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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讨论公民维权活动和基层民主的关系。现有文献认为, 对居

民来说,居委会选举通常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然而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

现,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商品房业主阶层, 在产权利益经常遭受

侵犯的情况下, 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参选居委会成为业主保

护权益的一种方式, 尤其是当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对业主的维权进行干涉的时

候。本文将简要介绍作者通过滚雪球方式调查的 19个小区的整体情况和一般

性的趋势,并通过 3个案例来具体讨论商品房业主制度性参与的维权方式,展

现其内在的机制。笔者认为,业主的制度性参与,一方面有利于业主维权, 另一

方面也使居委会选举变得更具实际意义, 有可能促进基层政府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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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ghts2Protecting Actions and Grassroots Democratic

Partic ipation: The Case ofHomeowners in C ity B

Guan Bing
Abstrac:t Th 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 lationsh ip between c itizens. rights2protec ting

actions and grassroots politica l partic ipation.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

scholars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e lec tion of the residents. comm ittee is mi portant to

urban residen ts. H owever, in the fie ld study,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 t the

homeownerswho have gone through the market2or iented re form in the rea l estate

sec tor have frequently experienced threats to the ir home ownersh ip w ill try every

means to protect the ir rights and interests. Partic ipating in the res idents .

comm ittee e lection is one such means, especia lly when the loca l government and

the residents. committee try to interfere with the ir efforts to protect the ir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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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ghts. The paper first briefly descr ibes the overall situa tion and the general trend

in the 19 residentia l commun ities reached by the authorw ith the snow2ba llmethod.

Then, three cases are se lected to illustrate the homeowners . institutiona l

partic ipation as a means to protect their r ights and to dispose its inherent

mechan ism. The au thor th inks that such participa tion is good to protect the

homeowners. r ights. Fu rthermore, it helpsmake the election of the res idents.

comm ittee mean ingfu .l Th ismay pressure the loca l government to adhere to the

regu lations in their actions.

Keywords: homeowner, rights protection, grassroots democracy, residents .

comm ittee, homeowners. committee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农村选举,学术界有大量的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把村民委员

会的选举看做中国推行自下而上的民主的起点 (O . Br ien, 1994; O.

Brien& L,i 2000; L ,i 2003; O i& Rozelle, 2000; Tsa,i 2007)。而且,有学

者们进一步认为:农村的选举可以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 (Wang, 1998;

Sh,i 1999)、赋予农民更大的权力 ( L,i 2003)、有利于村庄的治理 (O.

Brien& L,i 1999; 孙秀林, 2009)、促进更高层次的民主 ( Pe,i 1995;

Chan, 1998)等。与农村选举的研究相比, 城市居民选举并未得到学界

广泛的关注,有关城市居民选举的研究也相对较少。现有文献显示,人

们对参与城市基层选举没有太大兴趣, 因为市民并不认为参加居委会

选举有什么意义 (Read, 2000;马卫红等, 2000;张亮, 2001)。然而, 中

国的现实情况变化很快, 并且城市社区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笔者在

田野调查中发现,有一些城市社区选举吸引了居民的广泛参与,这从一

个侧面说明,城市基层居民选举对一些参与者来说是有意义的。那么,

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居民参与到通常被认为不具有什么意义的城市基

层选举之中的呢? 本文将集中讨论城市新兴的商品房业主群体最新的

维权和参与行为。作者发现, 城市新兴的商品房业主群体在维护权益

的过程中有可能遭到基层政府和居委会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

把参加居委会选举作为维权的一种武器。

学界之所以对城市居民选举的关注相对较少与居民委员会和居民

选举本身的性质有关。中国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就开始实行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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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制度,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5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

例 6,具体规定了居委会的成立过程以及日常工作。 1982年的宪法又

进一步明确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与农村地区的村民委

员会有着相似的性质。全国人大在 1989年制定的新的 5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6, 奠定了居委会的法律和组织基础, 使之

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居委会在法律意义上是作为城市群众自治组织

而展开工作的。居民代表、居民组长、居委会委员以及居委会主任都是

这个城市最基层组织的具有自治意义上的民意代表,都要通过居民选举

产生。然而,居委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长期以来,

居委会扮演的功能主要是国家在城市中最基层的神经末梢, 比如一个小

小的居委会,在一年中承担国家的任务会多达 842项,占全部工作的 42.

48%,这些任务涉及不同类别的 16个上级政府部门 (张铭宇, 2005)。国

家也采取相当多的措施和动用更多的资源使其基层组织更具活力

(R ead, 2000;石发勇, 2005),以便使居委会适应新形势下基层管理和控

制工作的复杂性。比如,选派更加年轻和专业化的人员充实到居委会的

工作中,提高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收入,等等 (Read, 2000)。

在基层自治和民主方面,尽管政府号召居民参与,但这种参与本身

也有局限性。Read(同上 )把这种局限性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法律对

选举本身的规定就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居委会委员可以有三种不同的

产生方式:社区内全体合乎条件的居民选举产生 (一些地方称之为海选,

比如上海 )、户代表选举产生、居民小组代表选举产生;第二, 街道办事处

会插手居委会的选举,以便产生有利于自己的成员。既有的中文文献中

强调得更多的是居民对居委会选举的消极态度。一些研究表明, 居委会

选举往往是政府的政绩工程,绝大多数居民都报以漠不关心的态度 (马

卫红等, 2000;张亮, 2001, 敬乂嘉,刘春荣, 2007)。有些年份在一些街道

社区的换届选举也会有很高的投票率, 但那主要是政府、党总支 /居委

会、积极分子和选民共谋的结果,大多数居民对居委会选举表现出政治

冷漠的态度,认为居委会选举与自己的利益无关 (熊易寒, 2008)。正如

熊易寒文章中一位居委会选举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 /老百姓对 -海选 .

不关心,谁当选,没有多大的利益冲突。我们对居委会的要求也不高, 只

要为老百姓服务就可以了。作为一名党员, 这是一项任务;对于群众,

就无所谓了, 只要有一个组织, 有事找得到人就行, 老百姓讲实际。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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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 居委会选举和日常运作行政化程度很

高,自治性程度颇低 (石发勇, 2005)。

然而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 B市,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笔者在 2008

年 6月至 7月间以及 2009年 7月所进行的两次田野调查中,通过滚雪球的

调查方式获取了 19个小区的详细情况。这 19个小区都存在着种种不同

的纠纷,而作者此项田野调查的最初目的是要了解商品房小区的纠纷解决

情况。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在 2009年 B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工作中,

其中 8个小区的一些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去参与居委会的选举工作。在这 8

个小区中,有业委会或者试图要成立业委会的 7个小区的积极分子在其中

发挥了重要的动员组织作用,只有一个小区的业委会处于旁观状态。其中

两个小区的业委会从 2003年的居委会选举就开始参与其中,另外几个小

区则主要是在 2009年选举时才开始参与进去的。这 8个小区的最终结果

各异: ( 1)业委会没有切实参与的小区,业主最后没有大规模的参与, 原居

委会在选举中并没有面临太大的挑战; ( 2) 1个小区是完败,基层政府没有

给小区业主参与的机会; ( 3) 4个小区参与成功,业主参与踊跃,结果也符合

业主的愿望; ( 4)另两个小区过程比较曲折,其中一个在 2003年和 2006年

的选举中基本成功,但在 2009年的选举中没有达到愿望;另外一个小区一

直到全市选举工作结束,还没有选出居委会。

B市的这些商品房业主对居委会的态度和行为取向, 与既有文献

表明的情况非常不一致。那么,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通常被认为不

具有太多实质意义的居委会选举? 又是什么动力使他们采取切实的行

动介入到居委会工作之中? 为什么一些小区业主能在居委会选举中实

现自己的愿望而另一些业主则会遭到失败?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住房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商品房业主阶

层,在产权利益经常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的

权益。参选居委会成为业主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基层

政府对业主维权行为的干涉会刺激业主更频繁和更主动地与基层政

府进行互动。当他们发现基层政府依靠居委会对社区事务进行干涉

时, 业主就会形成强烈的动机去落实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进而会参

加居委会换届选举和自治工作。一旦业主维权演化成业委会与居委

会和基层政府的纠纷后,业主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也使基层政府有

动机去影响业主参与居委会选举的活动, 给业主参与居委会选举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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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带来不确定性。

二、城市中的纠纷及解决机制的局限性

近年来商品房业主维权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其原

因是:第一是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大量的城市市民开始购买私有住房

(参见Wang& Mur ie, 1999),从而关心业主维权问题的人数众多;第二

是业主维权难度大,涉及的问题多。中国社会调查所 2002年对北京、

上海和广州三地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中有近 90%的居民对物

业管理不满意 (参见李浩明, 2002)。 2004年该所在全国范围进行的

/霸王现象0认知度调查结果显示,在公众心目中 /房地产和物业 0居于

/霸王现象0行业排序的第二位 (中国社会调查所, 2004 )。有研究发

现,其原因在于 /以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主体, 包括房管局小区办、地

方法院和街道办事处等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个具有分

利性质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正是由于该集团的强势地位,

使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敢于普遍而广泛地侵害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这

正是业主维权运动兴起的深层原因0 (张磊, 2005)。

由于以上原因,业主最初与物业公司或开发商的直接纠纷往往会

带来业主与政府的间接纠纷。在笔者调查的 19个小区中, 有 16个小

区维权的直接原因是与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纠纷。这些纠纷虽然纷繁

复杂, 但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开发商没有履行合同,物业公司服务的质

量与收取的物业费不对等。在很多情况下,新的商品房小区的物业服务

公司是隶属于开发商的子公司,即前期物业公司,这样就会使情况更加

复杂化,矛盾也容易激化。在 19个小区中,仅有一个小区在主要纠纷出

现之前是由非前期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的,其余 18个小区都是由隶属于

开发商的前期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因此,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纠纷很

难分得清楚。在 16个直接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发生纠纷的小区中, 当

业主发起维权行动后, 又引发了业主与基层政府、建委、居委会的纠纷,

甚至最后与基层政府、建委、居委会的纠纷成了小区的主要纠纷, 这样的

小区共有 10个,占到了三分之二。19个小区中的另 3个小区则是直接

和政府的纠纷,纠纷的原因主要是这些小区靠近垃圾填埋场。

已有的文献显示,商品房业主维权主要通过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解

决问题。这些非制度化的维权渠道有以下特点:第一,维权活动依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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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领袖和维权代表。比如广州丽江花园小区维权中的领导者 H ong

和 Yu (Ca,i 2005)以及上海某小区维权案例中的 Fang和 Tan( Shi&

Ca,i 2006)。维权领袖是维权过程的核心人物,起着重要的组织号召

和协调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维权的领袖既面临着政治风险 (比如丽江

花园案例中的 H ong就遭到警察盘问和扣留, 之后退出 ),又容易成为

维权对象收买的对象 (比如上海某小区的 Fang)。第二, 个人关系在维

权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一个上海的小区维权案例中,研究者

就发现小区内维权的领导者的个人关系网对维权成败非常关键 (同

上 )。第三, 维权往往会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 比如召开维权大会、集

体示威或游行。关于商品房业主群体维权的研究与已有的关于中国内

地抗争和维权的研究的发现比较一致,即相关研究都发现,普通民众纠

纷解决主要通过非制度渠道, 比如在农业税取消之前的农民的抗税行

为 (O. Brien, 1996; O . Brien& L;i 2006; Bernstein & L�, 2003), 下岗工

人的抗争 (Ca,i 2002; 2006; Chen, 2006)。

以下,我们对商品房业主的非制度化维权活动作进一步的分析。

笔者认为通过非制度化渠道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有三个逻辑:

( 1)政府部门并不是铁板一块,有着条块分割, 这给维权者提供了

行动的空间。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政治结构的条块分割特点对政策

制定和执行的影响 ( L iebertra l& Oksenberg, 1988; L iebertra,l 1992; Ca,i

2008a; 2008b)。许多研究者发现这些群体性事件或者维权活动的参与

者或领导者会利用具有中国特色的 /政治机会结构 0。以农民抗税等

维权活动为依据, 欧博文和李连江 (O . Brien, 1996, O . Brien & L,i

2006)提出了 /依法抗争 ( rightful resistance) 0概念。农民在这方面的基

本认知是,中央的 /经 0都是好的,但是被地方干部和政府念歪了;或者

是 /乡村干部是坏人, 省市干部是好人, 中央干部是亲人 0 (吴毅,

2007)。上海小区的业主维权也利用了环保部门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分

歧 ( Sh i& Ca,i 2006)。在怒江反建大坝环保运动中, NGO组织就利用

了国家环保总局和云南省地方政府、电力部门之间存在的分歧进行维

权运作 ( Sun& Zhao, 2008; M ertha, 2008)。

( 2)在这种机会结构下,维权者可以通过群体性事件制造 /不稳定 0

因素,引起上级部门关注或者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关注,给地方政府施

加压力,促使他们采取行动,以避免上级政府或其他部门潜在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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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群体性事件这一非制度性渠道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政策

在基层的执行效果 (O. Brien& L,i 2006),大规模频繁爆发的群体性事件甚

至可以改变中央政府的政策,比如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等 (Ca,i 2010)。

( 3)维权者可以寻找个人关系,通过关系解决纠纷。比如上海某

小区的维权案例,就是靠维权领导者的个人关系最终为维权成功奠定

了基础 ( Sh i& Ca,i 2006)。

但这种制度外的抗争方式有着非常明显的制约性。

第一,政府部门虽然有着条块分割,但也普遍存在着部门之间的 /共

谋行为0(周雪光, 2008)。为避免上级政府的干涉,地方不同层级和部门

的政府部门会采取共谋行为来隐藏事实、欺骗更上级政府部门,保证地

方政府利益不受干涉。另外,政府部门之间也并非常常存在分歧, 在很

多情况下,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普通公民在抗争中会屡屡发现 /官官

相护 0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抗争者的政治机会结构就被破解了。

第二,制度外的抗争方式对于参加者和领导者来说风险很大, 如果

成立组织风险更大,领导者经常遭到惩罚。抗争者在这方面就体验到

抗争的一个悖论。抗争者要把事情闹得多大才有效并且安全? 群体性

事件的参与者,尤其是领导者和组织者,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依法抗

争行为大多在法定渠道的边缘进行活动, 这反映出采用这种抗争方式

的人群对抗争形式的选择策略。一方面, 完全在法定渠道范围内进行

活动不容易引起注意;另一方面,闹得太大了, 则适得其反,问题不但得

不到解决,抗争者也会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可能是 /小闹小解决、大

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01;另一方面, 小闹是安全的,大闹是危险的,不

闹则日子过不下去。大河移民抗争中的活跃人士, 不少人就在政府综

合治理的过程中被捕入监 (应星, 2001, 2007)。参与者、领导者和组织

者时刻在体验着这一悖论,既要达到效果,又要规避风险。

1. 我的一位访谈对象说,在长时期与政府打交道之后,区政府的信访办公室主任告诉他: /小

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是没错的0。

第三,通过关系解决纠纷,对弱势群体而言, 是可遇不可求的。当

面临强势的维权对象时,维权者的关系很难发挥作用。通常情况下,侵

犯弱势群体的一方总是相对强势的群体。正如张磊 ( 2005)的研究发

现,商品房业主的关系总是难以与资产雄厚的开发商的关系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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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约对商品房业主群体来说也同样存在。第一,商品房业主维

权的对象常常结成利益集团,很难有可以操作的机会空间。如他们维权

中与政府的冲突,涉及的部门包括建委、基层政府、居委会、法院等,这些

机构之间不但很少存在相互的利益冲突,相反他们常常对业主的抗争活

动表现出一致和相互支持的态度 (张磊, 2005)。第二, 研究发现, 商品房

业主是比较温和的群体,他们能很好地理解政府容忍的底线,避免采取

过激行为 (Ca,i 2005),激进的群体性行为很难作为商品房业主普遍采用

的维权方式。采用关系去维权也存在着其他阶层维权时遇到的同样问

题,商品房业主维权的对象会利用资源去经营更为强大和有力的关系网

络 (张磊, 2005)。

当商品房业主群体通过非制度渠道进行维权面临着如此明显的制

约条件时,他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下,

笔者将讨论商品房业主群体维权中的多种可能性。虽然,现有文献中

发现它们主要通过非制度化渠道进行维权,但在现实中,业主们还是会

利用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 甚至他们在进行制度化维

权时还具有一定的优势。

三、选举:制度性维权的一种工具

对于商品房业主群体来说,他们的维权有两个明显不同于其他群体

的特点:第一:他们维护的权益是商品房产权, 这在法律规定上是明晰的

(参见陈鹏, 2009);第二, 5物业管理条例6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6明

确赋予了业主组建业主委员会的权利, 这使商品房业主群体可以便利地

运用法律和制度化的手段进行维权,同时有可能建立属于业主自己的组

织。无论是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还是通过非制度化渠道进行维权,

组织的作用都是重要的 (Galanter, 1974; McCarthy& Zald, 1973; 1977;

M cAdam, 1982)。组织不仅可以动员资源和参与者,更重要的是通过组

织与外界的多次博弈,可以积累经验,能够接近专家或者自身就成为专

家,建立公信力, 从而可以与各种机构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渠道,

甚至可以对规则本身进行评价,参与规则的制定,从而实现可复制的、

更广泛意义的改变等 (Ga lanter, 1974)。现有的维权和抗争文献很少对

抗争者如何利用既有的组织进行详细的探讨。

尽管法律赋予业主具有组建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的权利,但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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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会并不容易,组织一个自主性很高的业委会更不容易。相关研究

发现,业主委员会的独立性有限,很容易受到操控, 失去独立性 (R ead,

2003, 2008)。Read(同上 ) 发现, 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成立后的独

立性通常会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 1)业主自身的组织能力和参与程

度,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6规定成立业委会必须要 /专有部分占建

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0, 动员这么

多人投赞成票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比较新的小区; ( 2)开发商和物业

公司会主导业委会产生的过程; ( 3)基层政府和居委会会主导业委会

产生的过程。上述三个因素中, 第一个涉及业主自身的动员组织能力

问题。如果动员组织能力差, 成立业委会本身就很难, 更别说独立性

了。但很多时候,为维护自身权益,业主在维权过程中不得不组织起来

建立业主委员会,刺激小区内的积极分子尽最大可能去动员业主参与。

很多情况下,业主被侵犯的是与社区内公共设施相关的权益,单个的业

主被告知不具有法律地位去主张社区的公共设施的权利。作者调查的

若干小区都是在个体业主维权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下才被迫成立业委

会的。如 JX小区, 在成立业委会之前, 业主为维权成立了的一个业主

代表组织,物业公司同意跟他们谈判,把小区的物业费从每平方米 2.

34元降到 1. 70元。但这个组织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代表性, 小区公共收

益和物业启动经费等问题则没法谈,物业公司也不愿意谈。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有一个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组织才能与物业进行谈判。该小区

就在 2005年建立业委会。M小区在 2003年有业主针对物业公司乱收

费,抵制不合理收费,被物业公司告到法院, 结果业主败诉。法院的判词

说: /作为业主, 个人不能主张公共权利,应该由业主委员会主张。0 (访

谈资料, 20080703)于是M小区业主不得不成立业委会来保护利益。

就前述第二个因素而言, 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对业委会的干涉很多

时候是对业主成立业委会的故意刁难和恐吓,但其并没有法理上的依

据,在政府和法律客观中立的情况下,并不难对付。第三个因素也是最

为复杂的因素是基层政府和居委会以及建委在其中的作用。基层政府

和居委会既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去控制和干涉业委会的成立和日

常工作,也可能与其他机构有利益瓜葛,共同去干涉业委会的成立。

首先,官方组织建委在管理商品房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建委全面负

责商品房的建设和小区的物业管理,包括业主成立业委会。业主成立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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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通过建委的小区办备案。市建委同时负责管理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物

业服务公司,相应的各级建委又附属有多个房地产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1。

在这方面,建委既是裁判员,也作为一方运动员参加比赛,所以当另一方运

动员要求建委仲裁时,建委很难保持中立。当小区业主发起针对开发商和

物业服务公司的维权行动时,往往同时与建委发生冲突。建委对成立业委

会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1. 参 见 5北 京 年鉴 20086. http: M www. b jd fz. gov. cn /search /markCh apterFrameSet.

jsp? Ident ifier

其次,地方政府及其在基层的代表居委会并不乐见业主的维权

活动威胁到居委会以及街道办事处在基层的管治, 这也包括成立社

区内另一个自治组织 ) ) ) 业委会。长期以来, 地方基层政府依赖居

委会在基层落实各项政策。居委会是基层政府在基层开展工作的重

要机构,它对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也有着评议权。比如 5B市街道办事

处工作规定 6中第二十条规定: /建立街道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居民

代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街道办事处向居民代表报告工作, 听

取意见,接受监督 0。居民代表往往是由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居委会

主任组成, 他们会对街道办事处的各种工作打分。当业主试图建立

业委会时, 业委会的自治活动必然与基层政府在基层的治理相关。

基层政府与业委会的关系在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6第七十五条

中规定: /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 选举业主委员会。地方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0

但地方政府总是想突破 /指导和协助0的范围。为赋予居委会更多的

权益, B市政府在 2008年 12月公布并于 2009年 1月 1日生效的 5B市

住宅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 (试行 ) 6第十三条规定: /在物业

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的指导下, 社区居委会负责首次业主大会

会议的筹备工作。社区居委会人员担任筹备组召集人 (未成立社区居委

会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指派工作人员担任 ),负责组织业主代表、

开发建设单位、社区居委会、派出所等单位代表组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

筹备组0。这一规定明显与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6的条文不符,政府

试图要求通过居委会来主导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成立过程。部分小区在

2009年 6月提交了对 5B市住宅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 (试

行 ) 6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书。从总体上看,基层政府对待业委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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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与现有的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研究的文献是一致的。纵然国家会

开放出一部分的社会空间, 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总是一种法团主义的

控制方式 (Unger& Chan, 1995; 2008; Unger, 2008; Chan, 2008;康晓光、

韩恒, 2005;顾昕、王旭, 2005)。

第三,有时候业主的维权对象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可能与地方政府

及居委会有着共同利益,地方政府和居委会可能会为维护开发商和物

业公司的利益,去干涉业委会的成立和日常工作。比如 TP小区的维

权活动在被各大媒体 (包括中央电视台、B市电视台等 )报道之后, 业

主想要撤换的物业公司一直留在小区提供 /事实服务0。业主普遍质

疑当初这个政府规划内没有的项目是如何进入市场的? 这中间必定有

政府内部人士从中获取了利益,并一直阻碍纠纷的解决。 PL小区的开

发商与该小区所在区的前县长 (该区之前为县 )是连襟,并且在开发此

住宅项目时,这位前县长是该房地产公司的股东 (参见 B市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 [ 2008]高民终字第 1017号 ) 1。开发商此前就是该区

一所中学的老师,和连襟县长一起以旧村改造的名义开发了这个小区。

SD小区则是开发商在卖房时, 极力宣扬位于小区内一块占地几十亩的

公共绿地。结果在开发商卖完房,业主入住后,地方政府过来要拆掉围

墙,说绿地属于政府。L小区内的一处会所, 规划是幼儿园项目,结果

经过建委的 /五次变更、三次笔误0,改成了其他用途。

1. 参见 h ttp: Mb jgy. ch inacourt. org/pub lic/paperview. php? id= 25193

由此可见,业主在维权中有着建立业委会的实际需要,一旦他们面

临和体验着基层政府和居委会的干涉时, 会利用一切现有的可能渠道

来实现保护权益的目标。尤其是当业主经过选举和成立业委会的锻炼

后,他们发现的最可行的渠道就是通过居委会。居委会与业委会属于

同样性质的机构,法律规定都必须要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积累了选举经

验的业委会看到了参与制度性的和合法的机会。

在笔者调查的小区中,除了 3个直接与政府发生冲突的小区之外,

可以看到有 10个小区 (参见表 1)的业主在维权过程中与政府产生纠纷,

其中试图参与居委会选举的 8个小区中有 7个属于此类。仅有一个小

区是例外,该小区在整个 B市业主维权界就比较特殊,它在维权过程中

诞生了若干名 B市业主维权界知名人士,并率先尝试了业主代表大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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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区业主的组织基础非常扎实。并且该小区在 2003年的居委会换届

选举中就开始参与,此后该社区的居民代表基本上是从业主代表中产生

出来了,业主从而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居委会选举,并参与到日常工作中。

表 1:基层政府干涉维权与业主参与居委会选举
参加居委会选举

是 否

政府干涉维权 是 7 3

否 1 5

  业主和业委会参与居委会选举的结果并不一样, 它受制于两个方

面:第一, 普通居民的组织动员能力,如果在居委会选举中业委会扮演

组织和动员的角色的话,通常业委会会有强大的组织能力,结果也会非

常有效率;第二, 居委会选举长期以来没有面临过来自居民的挑战,基

层政府会对业主和业委会参加居委会选举进行干涉, 尤其是当业主和

业委会与居委会和基层政府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当然这种干涉也有一

定的制约性。居委会换届选举虽然局限在城市基层, 但也是国家政治

生活中比较重要的政治参与活动之一, 地方最高政府在每次选举前都

会出台详细的方案, 规定各个阶段的时限等。基层政府 (即街道办事

处 )的干涉有可能使选举破产,这会带来一定的政治风险。在这个制

约条件下面,基层政府对业主和业委会参加居委会选举的干涉程度也

不一样,这与业主和业委会与基层政府及居委会纠纷的程度相关。业

主和业委会维权涉及的政府部门可以分为两类:城建部门,基层政府及

居委会。如果业主和业委会针对的是建委, 这对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影

响不大,如果他们参加居委会选举,与基层政府有着协商和讨价还价的

较大空间。但如果业主和业委会的维权活动直接针对基层政府和居委

会,这会使基层政府十分注意居委会选举,以避免居委会受到业委会控

制,在这样的情况下, 居委会选举会面临较多的争议和较大的困难。一

旦业主和业委会维权得罪了各种政府部门, 那基本上就没有可能参加

居委会选举。作者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情况 (参见表 2)。

四、个案介绍

个案介绍的主要目的是具体呈现前文中讨论的两个逻辑:基层

政府和居委会对业主维权的干涉是导致业主参与选举的主要动因,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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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参与居委会选举小区的具体情况

小区 结果 业委会角色 小区纠纷是否涉及政府 基层政府反应

SX
成功 (连续
3届 ) 组织动员 无 持续争执后,依法办事

PL 成功 组织动员 轻微
持续争执后,市民政局干涉,
依法办事

LD 成功
试图成立业委
会的业主在动

员组织

轻微 持续争执后,依法办事

SD 较为成功 组织动员
居委会否决此届业委
会合法地位, 针对建
委行政诉讼

派来新书记,依法办事

JX 成功两届,
09年失败

组织动员
针对多个部门的多次
行政复议,并发起行
政诉讼

居委会反对业委会, 街道突
击建立选委会

WQ 一般 组织动员 行政复议

街道要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分离,支持自己人;选委会要
求分成两个小区。该小区在
2009年未能选出居委会。

TP 失败 组织动员
多次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多次上访和举报

完全把部分居民的要求排斥
在外

CY 没有行动 旁观 轻微 无反应

主对基层政府的维权活动又让业主参加居委会选举受到基层政府的掣

肘。笔者主要从表 2的 8个小区中选择 3个小区予以具体介绍:一个

较为成功的小区即 SD小区、一个前两届成功本届失败的小区即 JX小

区、一个完全失败的小区即 TP小区。选择这三个小区进行具体介绍,

主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三个小区参与居委会选举的结果不同, 便于比

较;第二,这三个小区都与政府有着长期的互动和纠纷, 可以从比较中发

现业主对待纠纷的不同方式与他们参与居委会选举结果的关系。

SD小区经历颇为曲折。合乎程序的业委会选举不被新成立的居

委会承认,居委会主导成立了另一个业委会。但 2009年的居委会换届

选举中,被取代的业委会积极分子发动业主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人物

构成了居民代表的大多数, 而前任居委会中的开发商代表仅有一位当

选,业主积极分子从而能够影响居委会决策。 JX小区从 2003年就开

始参加居委会选举,前两届还算比较顺利。第一任的业委会主任担任

了 2003年和 2006年的居委会换届选举委员会主席, 并当选为居民代

表大会召集人。但 2009年的换届选举, 街道办事处突然袭击,控制了

选委会,业主在以后的环节中据理力争,但还是败下阵来。业主针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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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结果发起了新的行政复议和诉讼。TP小区在维权中几乎得罪了各

个政府部门,虽然有积极分子想参加 2009年的居委会选举, 但从一开

始就被街道办事处从程序上排斥在外。

(一 ) SD小区。
SD小区号称是 townhouse,属于连排别墅, 环境非常好, 交通也很

方便。一期 (西区 )建成于 2001年, 二期 (东区 )建成于 2003年,共计

647户。大部分业主属于事业有成的中上层人士。 /我们不属于暴发

户,暴发户都去买豪华别墅去了,一般的工薪阶层也买不起;我们这里

的业主主要是小企业主、自由人、外企白领等, 受过高等教育, 40岁左

右,层次比较接近,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话题。0 (访谈资料: 20080707)

该小区的纠纷主要有三项: ( 1) SD小区会所, 建筑面积 6000多平

方米, 把持在开发商手里,价值上亿元。在售楼时, 开发商承诺会所将

在业主入住后投入使用, 提供许多服务项目,但多数项目至今没有兑

现。 ( 2)临时电的问题。小区使用临时施工用电, 非法用电达 6年。

业主多方调查才知道,是因为开发商未向电力部门交纳电力设施费用,

欠费高达 4000多万元。 2006年 12月 28日, C区法院判决开发商在

180日内向小区提供正式电。可开发商一直没有任何动静。 ( 3)西区

绿地。小区西区西侧绿地占地几十亩,是整个项目的最大卖点之一,开

发商也曾大加宣传。然而业主不知道这一块巨大的绿地根本就不是开

发商的项目用地,而是 XX地区办事处 (属于街道办事处一级 )临时租借

给开发商的地块。直到小区全部卖完后,政府派人来强行拆除西侧围

墙、把西侧绿地分割出去时,才由施工人员告诉小区居民这一情况。当

时几十位业主开车去市政府请愿。现在绿地还圈在院子里。

小区在 2004年开始筹备第一届业委会,但发起者并不是小区的业

主。在筹备的最初阶段组织者没有把这一消息通知到业主, 街道办、开

发商、物业公司开了一个会, 宣布业委会即将成立, 就要进行投票。业

主听说了这件事,冲到会场当场把会议搅黄了。街道办、开发商和物业

公司看前面工作已经做了, 既然这样, 就决定继续做下去, 把业委会建

立起来。在 2005年 1月经过全体业主投票选举, 产生了第一届业委

会,其中有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两三个自己的代言人 (业委会一共 9

人 )。 SD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之后开始解决物业问题。在 2005年

5月,业委会与隶属于开发商的前期物业公司签署了为期一年的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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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合同。然而,由于服务质量和物业费收支不公开等问题,业委会自

2005年年底开始与物业公司分歧逐步加大。 2006年 3月到 5月, 业委

会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被迫通知物业公司将不再续约,召开业主

大会对 /以招标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 0进行表决。 2006年 5月 13

日, SD小区业主大会形成决议,采取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

恰好在小区业主大会决定招标选聘物业公司的十多天后, 即 5月

28日, SD小区突然成立了居委会。主任由办事处指定的非本小区居

民 S担任, 开发商副总 X的夫人担任副主任, 成为实际控制人。在物

业合同到期日的第二天, 即 2006年 6月 26日, 居委会发布公告,请现

在的物业公司继续在 SD小区提供服务。但居委会并没有这种权力,

选聘物业公司的决定必须要有业主通过业主大会投票。

选聘物业公司的工作暂时搁置了, 紧接着就到了业委会换届选举

时间。 2005年 1月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任期两年,至 2007年 1月 3日届

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业委会于任期届满前两个月起开始组织换届

选举。最终经过 460户业主 (占全部业主的 71% )投票, 选举产生了第

二届业委会。选举过程严格遵守程序。工作人员首先在 2006年 11月

4日发布第一个公告,通知大家要开业主大会。工作人员多次向区建

委的小区办咨询,请他们指导如何换届。再把换届工作的计划和报告

整理成稿,递交居委会、办事处,请他们提意见。访谈对象告诉作者,每

次送交报告都有送达人和接受人的签名。从 2006年 11月 13日、15

日、18日、20日、23日到 24日、28日、12月 1日、11日、13日、15日、21

日、29日, 小区多次邀请居委会和政府相关人员来参加,给他们送相关文

件。但居委会十多次拒绝参加业委会换届的任何工作和活动,理由是办

事处不让参加。办事处多次拒绝参加业委会换届的任何工作和活动, 理

由是该项工作由居委会参加就可以了。与此同时, 物业公司也在小区内

广贴大标语和散发匿名小传单,称业委会换届组织非法,应由居委会和

政府主持。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第二届业委会终于得以产生,但该届

业委会无法取得政府的正式承认。根据当时的 5物业管理条例 6,业委

会选举产生后,需要进行备案。而备案登记的条件之一,是需要居委会

或办事处出具监督指导意见。居委会和办事处都拒绝出具证明。

尽管没有获得备案, 新业委会继续进行了物业的换届选举工作。

招标工作在 2007年 4月 29日正式启动。通过业主推荐的招标公司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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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近十家符合资质的物业管理公司前来小区考察, 最后有六家一级

资质物业企业参与投标,并向小区全体业主发放了相关资料,进行了现

场展示。业委会也向前期物业公司发出招标邀请, 允许该公司直接进

入第二轮招标,但前期物业公司拒绝参加。

在招标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 XX地区办事处给 SD小区每家每户

投递了一封信, 名为 5积极参加 SD社区业委会换届工作 6。宣布:

/ 2007年 1月 3日,第一届 SD小区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 新一届业主

委员会尚未按照法律、法规完成换届工作 0, / XX办事处在 C区房管局

的业务指导下,将于 2007年 7月 16日启动 SD小区业主大会的筹备工

作,由 SD小区业主按照法规规定选出业主委员会,完成换届工作。在

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 SD小区业主委员会印章停止使用 0。在

2007年 7月 13日下午, 办事处民政科科长、小区办科长、居委会人员

约请了新当选的第二届业委会主任到居委会开会, 再次重申了上述要

求,遭到业委会主任的驳斥和拒绝。

居委会和办事处、小区办在 7月 13日贴出公告,通知从 7月 16日

开始正式成立业委会换届选举筹备组。 13日晚上几十位业主开车到

市政府反映情况。16日又向中央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市政府、区政

府、区人大、市建委递交了关于 XX地区办事处违法行政的举报信。这

一天, 民政科、小区办又传达了市建委的 666号文件, 是市建委关于 C

区 XX地区办事处关于 SD小区业主委员会换届及印章问题的批复。

该文件完全支持街道办事处的决定。针对这个 666号文件, SD小区进

行了行政诉讼。在 2008年 4月, 最终判决该文件不具有约束性。

但办事处和居委会仍然组织进行了新业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最

终拿到了 325张选票,刚好超过法律规定的所必需的半数 324票。这样

小区就存在两个业委会。尽管此前的第二届业委会继续在公开招聘的

基础上签订了新的物业合同。并且公开号召业主不要向继续在这里提

供服务的前期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但前期物业公司继续留在小区内。

业委会的各项活动实际上是暂停了。小区内存在两个业委会的情况被

很多媒体报道,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此前的第二届业委会的一位委员

联系了中央电视台的5今日说法 6栏目,分两期播出了小区的情况。

2009年又是业委会换届选举年,同时也是居委会换届选举年。居

委会换届选举在前。因此,在 2009年的居委会换届选举中, 业主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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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激烈。小区的第一届居委会完全是由办事处组织成立的, 业主没

有任何代表在里面。主要的代表来自于政府和开发商。经过第二届业

委会选举的经历,业主意识到必须要在这一届居委会中有自己的代表。

在 2009年 2月 5日,小区论坛上发表了最早的一个关于居委会选举的

帖子, 这篇帖子得到 32个业主的回应。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 业主们需要记住居委会给他们的教训;第二,我们需要在此次选

举中除掉开发商的代表,即居委会副主任。 3月 2日,业委会也在论坛

上发表一个帖子,号召业主积极参加此次选举活动。除了这两个帖子,

论坛上还有不少相似的帖子。1选举正式开始之前, 街道办也派来新的

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书记是不用居民选举产生的 )主持各项工作。

1. 参见 SD小区论坛. h ttp: Mwww. timesmanor. org

3月 30日,小区张贴了政府的正式选举通知。这个通知详细介绍

了此次选举的各种具体安排。第一步是选举居民代表。SD小区被分

成 8个居民小组,每个居民小组产生两名居民代表。SD小区和另一个

相邻的小区共同组成一个居委会。小区论坛上用来号召维权的账号

/维权小组0在论坛上推荐了 14个居民代表候选人,最终 9人当选为

居民代表。其中最大的失败就是第四居民小组的两位候选人都没有当

选,原居委会副主任和另一居民在该小组选举中胜出。在论坛上, 有很

多业主质疑该小组选举的公平性,并揭露了具体的瑕疵。尽管如此,这

次选举对业主来说也是一个胜利。居民代表的大多数是业主的代表,

开发商代表虽然当选,但只能是少数派。处理问题偏向开发商的前任

居委会主任也没有参加此次选举。在 2009年 5月,居委会新的成员确

定了下来,所有的成员都来自于另一个社区。对业主来说,这也算是一

个好消息,因为开发商代表不再是居委会委员。相对于第一届居委会,

这个居委会将会更为中立和客观。

居委会选举之后的下一步就是新一届业委会的选举。这一次,新

当选的居委会扮演了一个相对中立的角色。在 2009年 5月 22日,居

委会先是邀请了 6位业主到居委会的办公室商讨业委会选举事宜。这

6个业主包括第一届和不被前任居委会承认的第二届业委会的两位主

任和一位委员、前任居委会主导的业委会的一位委员、另外两位业主。

在此次会议中,他们同意,考虑到小区的具体情况,居委会在业委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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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扮演一个协调的角色,并且选举工作小组需要同时包括两个第二届

业委会的代表。7月 31日,居委会向所有业主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在信

中,居委会宣布业委会选举开始。8月 3日,选举工作小组成立。该小组包

括 3名不被前任居委会承认的业委会成员、1名前任居委会主导的业委会

委员、2名前任居委会主导的业委会选举筹备小组的成员、居委会的 4名工

作人员、1名当地警察。选举在 11月 18日结束。12月 23日,选举结果正

式公布。选举收到选票 471张,占到应收选票的 72. 8%。7名业主当

选为第三届业委会委员。其中 6名来自于不被前任居委会承认的第二

届业委会。因此可以说第三届业委会其实就是不被前任居委会承认的

第二届业委会。此次新当选的业委会很快得到了办事处的备案认可并

许诺将会继续开展小区的维权工作。

(二 ) JX小区

在 2000年 6月,该小区最早一幢塔楼开始入住。当时小区另外 4幢

还在施工,整个小区就是一个大工地,没有任何配套。最开始的时候经

常是三五个人去找开发商,要求解决小区面临的各种问题, 但解决不了。

业主为维权先按单元和楼产生业主代表,由业主授权业主代表解决。之

后与物业的纠纷开始出现。以前的业主代表组织没有普遍的代表性, 只

有分别的授权,没有权力去代表全体业主签合同。只能去谈物业费之类

的,比如当时通过他们的努力,小区的物业费从每平方米 2. 34元降到 1.

70元。但公共收益和物业启动经费等问题则没法谈,物业公司也不愿意

谈。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一个组织机构才

能与物业进行谈判。小区就在 2005年建立了业委会。

第一届业委会在维权过程中,一名委员辞职, 一名已经不是业主, 三

名委员被认为是背叛了业主的利益遭到业主代表大会弹劾。在 2007年

1月 16日增补业委会新委员后, H 区建委不予备案。后经行政诉讼, H

区法院判决: ( 1)认定新委员当选的事实成立, 业委会备案为公示性备

案,但行政备案机关负有形式审查的职责; ( 2)由于当时政府文件规定业

委会委员辞职需要业主大会通过, 而 JX小区业委会原已经辞职的委员

的辞职没有经过业主大会通过,致使业委会委员人数从构成形式上变为

双数,违背委员人数为单数的原则,因此建委不予备案也无不当。

紧接着,街道办事处否认 JX小区业主委员会于 2008年 9月 5日

和 2008年 11月 17日先后两次向其提交业委会备案材料的事实, 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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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备案为由,拒绝新委员参加在 2009年 3月 6日召开的业委会换届协

调会议,却通知已经被 JX小区业主代表大会提起弹劾而丧失了表决权

的委员参加了该会议。小区业委会轮值主任于 2009年 3月 7日召集

新老委员参加的业委会会议, 作出组建 / JX小区第七次业主大会会议

筹备组暨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委员会0的决定,进行业委会的换届工

作。业委会决议和换届选举委员会报名通知于 3月 9日公布以后,遭

到街道办事处和已被提起弹劾的委员的阻拦。社区居委会贴出公告,

要求社区全体居民和业主 /谨慎 0行使权利,并要广大业主在相关部门

的指导下,待达到统一意见,形成统一想法后再参与业委会换届选举工

作。由换届选举委员会组织选出的第二届业委会最终在 6月 14日宣

誓就职,但街道办事处不同意给新的业委会备案。对街道办事处不予

备案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业委会提起行政诉讼。第一次审理在 2009年

8月 18日举行,但并没有结果。

JX小区有一个独立的居委会。居委会与业主以及业委会互动非

常频繁。在 2002年底 2003年初的时候, 政府主管部门建议业主先成

立了居委会,然后在居委会的指导下,再成立业委会。为落实居委会真

正意义上的选举,在街道办的居民科,业主们通宵达旦地与工作人员进

行辩论,要求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居民代表的选举。 2003年底, 居委会

成立了。R先生当选为居民代表, 并担任选举委员会主席。 S女士最

终当选为主任,并许诺协助成立业委会。2005年 1月,第一届业委会

成立了, R先生当选为主任。

业委会成立之后,居委会和业委会的矛盾很快就出现了。第一个

纠纷是关于是否打开小区的西门。 2004年,小区打开了西门。这给业

主带来了一些麻烦,外小区的人员可以随便进入小区内,带来潜在的安

全问题等。开发商和邻近的小区及其所属公司之前签订过合同,如果

开通西门, 邻近小区补偿给 JX小区 16万元, 开发商承诺 16万元属于

业主所有。开通西门对邻近的小区非常有利,交通非常方便。在第一

届业委会成立之后, R先生开始调查这件事情,发现这一决定是由居委

会主任通过的。而居委会主任则说她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有业主要求打

开西门,并说她完全不知道补偿的事情。

之后,居委会又打算把一部分办公室出租出去。居委会主任说居

委会没有足够的经费,很多社区也是这么做的。但业委会制止了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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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行动,因为居委会所有的办公用房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2006年要进行新的居委会选举。通过过去 3年的交往, JX的业主

认识到居委会的工作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最重要的经验是如果居

委会没有足够的业主代表, 那么居委会与业委会的利益将会冲突。在此

次选举中,业主和业委会要求设立一个居民代表大会召集人职位。召集

人可以组织居民代表大会,形成决议,居委会成为居民代表大会的执行

机构,落实居民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与街道办事处的多次协商, 最终

设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秘书长, R先生担任此职。第一任的 S女士继续为

主任。在刚开始的时候,居委会试图和居民代表之间保持一个良好的关

系。然而,几个月之后,她就开始否认秘书长的职能,由她自己来组织居

民代表大会。之后就像本案例开头所介绍的, 业委会和居委会以及街道

办事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了。

2009年的居委会选举中, 业主和业委会基本上失败了。第二届居

委会和街道办事处通过几个步骤限制了业主和业委会的参与。第一, 4

月 27日,办事处和居委会突然组织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在会议上,居

委会要求选出换届选举委员会委员。共有 22个居民代表参加了会议,

缺席 7人。居委会主任主持会议,限制反对者发言, 7名反对者被迫离

开会议表示抗议。剩余 15人留下,刚好超过业主代表总数的一半。因

为超过半数,由这 15人做出的决议是合法的。最终他们通过了居委会

提名的选委会成员名单。R先生没有入选此次选委会。会后,一些居

民代表和小区居民举行签名活动 (有 20%的居民签名 ),向相关政府部

门举报情况,要求重新选举。

第二,此次选举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组长的方式也与前两次不同。

在 2003年和 2006年的选举中,选委会按照要求会在选举前在小区内

张贴公告;然后候选人需要获得足够多的居民提名;最后, 每个居民小

组的居民分别开始选举。在 2009年, 选委会省略了中间环节,工作人

员到每户居民家中直接要求他们投票, 而不是由上任的居民小组长组

织召开居民会议进行选举。

第一次举报之后,选举工作就暂停了,街道办事处要求再次进行居

民登记工作。6月 9日, 居民开始重新登记。几天后, 居民发起了第二

次举报。因为在 6月 8日, 选委会重新调整了居民小组的构成,这样一

来,上一届选举产生的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组长经过重新划组之后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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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代表性,因此选委会可以继续控制选举过程,而不需要通过上任的

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组长, 这样做也不违反政府规定。6月 23日, 选委

会在小区张贴告示公布了 19名小组长和 39名居民代表名单。选委会

同时决定居委会委员将在 7月 8日由居民代表选举产生。R先生和其

他一些居民不同意这样安排, 他们认为居民代表会议不能够剥夺居民

的选举权利。法律并没有赋予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大会否决其他两种

选举方式的权力:所有合乎资格的居民投票选举产生居委会委员、户代

表投票选举产生居委会委员。

7月 14日,一些居民再一次举报, 超过 30%的居民签名支持。他

们要求以个体居民或者户代表方式选举产生居委会委员,而不是通过

居民代表选举方式产生。

7月 16日, JX居委会选举宣告结束。 S女士再次当选居委会主

任。R先生和一些业主对街道办关于此次居委会选举的举报复函提起

了行政复议。尽管后来区政府做出的针对街道办的三件行政复议都对

业主有利,但重新进行选举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了。

1. 参见 TP小区活跃人士博客 http: M b log. s ina. com. cn / taip ingjiayuan

(三 ) TP小区
TP小区从 1995年开始入住。小区是 B市 CP区 45个违章建筑之

一,问题非常多。在笔者调查的小区中,最为极端的纠纷是 TP小区的

纠纷。该小区业主在入住之后发现, 这个小区完全是违章建筑,政府规

划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住宅项目。入住后又出现了许多问题: ( 1)公用

设施都被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占用; ( 2)小区地下没有煤气管道,住户一直

使用液化气罐; ( 3)小区在 2007年才接到自来水, 以前用自备井抽上来

的地下水,业主把井水送到检测机构化验,结果显示小区的地下水只能

做清洁用水,不能饮用; ( 4)小区院子里没有下水道; ( 5)小区根本没有消

防设施。维权的核心人物业委会秘书长在维权过程中被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雇用的杀手用斧头砍伤 (该案已经侦破 )。业主们通过各种方法去

表达诉求,反映情况, 包括一直拒绝交纳物业费、绝食、公开信举报区公

安局长、集体上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申请游行示威等,但所有的问

题依然存在。1虽然业主大会投票要求撤换物业公司, 但该公司继续在

小区内提供 /事实服务0。业委会大力号召业主停止缴纳物业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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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接着开始采用控制卖电或者不卖电的策略为逼迫业主缴纳物业

费。如笔者的一名访谈对象,他们家在 2006年元旦的时候, 整整两个

月没有电, 物业开始的时候一次只卖给他家两度电, 后来去市政府上

访,物业才开始卖电给他家。2008年 6月份, 业主小 G,也经历了一个

月没有电的生活。业主 Z, 2007年买不到电,大年三十去区政府绝食一

天抗议,称物业公司卖电都是 30度、50度的卖,但最多只卖给他 2度。

小区业主和业委会在长期的维权过程中,与各级政府的多个部门

进行互动,尤其是与居委会、镇政府、建委、公安局等部门。 2005年 6

月 12日,业主大会投票要求解雇物业公司。7月 4日,业委会正式向

物业公司递交物业移交涵, 遭到拒绝, 区建委进行调节, 但没有达成一

致意见。于是在 7月 10日, 业委会聘请的物业公司入驻小区。旧物业

拒绝移交管理权,发生冲突。7月 17日,市建委派人到小区进行调研,

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业委会在 8月 11日向法院起诉区建委不作为。

区法院在 11月 21日驳回业委会对区建委的诉讼。

2005年 11月,业主M起诉区公安局不作为。 2005年 4月份, 物业

公司以业主没有缴纳物业费为由,拒绝向业主售电。4月 30日,业委会

及业主们商议,要对物业公司的这种行为取证以便提起诉讼。业主M在

拿着摄像设备取证过程中,被物业公司的保安打伤。业主报警处理。半

年之后,凶手没有归案,派出所也没有给出处理结果。业主认为警察行

动迟缓,决定起诉。最后针对此案,法院判决公安分局未及时对该起治

安案件做出行政处理决定,其拖延履行职责的行为使原告的合法权益未

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认为公安分局没有全面合法地履行法定职责。

2005年 6月,业委会秘书长 L在小区门口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雇

用的凶手砍伤。 8月 29日, 4名保安在一名业主家门前滋事,报警后双

方在小区居委会接受问询。下午,物业负责人带着 30多名保安和工作

人员到居委会,当着民警的面对业委会秘书长 L及委员 Z进行殴打。

打人事件发生数月后, 他们一直未收到警方的处理意见。12月 9日,

两位受害人分别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判区公安分局行政

不作为。该案原定于 2006年 1月 16日开庭审理,很快,受害人就收到对

施害人的 5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6。之后, L又针对被砍伤一案,在 2008

年 7月份向市公安局递交了举报区公安分局的信。L在此信中反映了两

个情况:第一, 2006年春节,本区办案刑警抓到嫌疑犯后不久就被调往另

一个派出所,事后 L先生打听案件时,才得知不能继续侦破此案;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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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另一办案刑警抓到另一嫌疑人不久也被调往另一个派出所。

业主和业委会与居委会的关系也不和谐。居委会在很多事情上袒

护物业公司。比如,居委会就认为物业公司不售电是有道理的,因为业

主不应该欠费。 2008年, 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在小区大门口张贴催交物

业费通知,该通知加盖有居委会公章。同时,居委会也不承认业委会的

合法地位,认为区小区办没有给备案。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业主和业

委会对居委会也存在不满, 比如,在汶川大地震时,小区的居民举行慈

善活动,捐钱捐物。有人发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趁承办救灾捐助工作

之便将居民所捐的新棉被拿回自己家中。居民也因为各种事情,多次

到镇政府上访。

业委会活跃人士计划参与 2009年的居委会换届选举,但基层政府

通过两个程序把想参加居委会换届选举的业主积极分子排斥在外。首

先是选举委员会成员的确定上, 街道办规定委员会委员只能从上一届

30名居民代表中产生。这样就把想要参与并获得至少 10名居民推荐

的 3位业主排斥在外面。第二条途径就是把积极分子排斥在此次居民

代表的选举之外。TP小区的选举委员会在进行选民登记工作的同时,

要求居民填写由选举委员会事先准备好的居民代表推选名单, 这个名

单自然没有想要参加此次选举的业主积极分子。通过这两个程序,业

主积极分子完全没有机会在此次的选举中当选。业委会和活跃人士针

对这些情况向市民政局递交了举报信,但无力改变既定现实。

五、讨论与结论

以上 3个案例详细介绍了业主维权和参加居委会选举的过程。在

与基层政府互动方面, TP小区最为复杂,涉及的部门最多, 制度内的所

有渠道相关业主都涉及了, 维权过程中与各个部门的关系也都很差。

这使他们虽然有愿望参加居委会选举,却完全没有可能。 JX小区的业

主处于中间状态。在 2003年和 2006年的选举中, 由于街道办与 JX业

委会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业主参加居委会选举相对比较顺利。而之后 JX

业委会因为业委会备案问题将街道办事处告上法庭,激发了办事处进一

步加强控制居委会的动机,因此 2009年的选举对业主和业委会非常不

利。 SD小区则在 2009年选举中相对成功,这也与办事处完全依法办事,

没有干涉居民对选举的参与有很大关系。与此相应,业委会此前也没有

专门发起针对街道办事处的维权活动, 业委会维权的主要对象还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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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物业公司,行政诉讼对象主要是市建委,而不是地方办事处。

从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业主维权、成立业委会与基层政府及居

委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激发了业主对居委会选举的参与意愿。

业主成立的业委会很多时候不被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承认, 造成了业

委会和居委会及街道办事处的纠纷。

业主的制度化维权,其合法化的力量在于:首先,法律给他们提供

了一个参与的空间;其次, 普遍遭遇的被侵权现象又使业主不得不行动

起来去利用法律提供的权利。法律允许下的制度性参与使基层政府无

法随心所欲地干涉,一定程度的妥协是对双方最为有利的策略。业主

可以通过参选居委会增大自己维权的力量和影响力, 政府也有可能从

中学会更加尊重法律。

参与居委会选举是业主制度化维权的重要体现。通过非制度化渠

道维权对权益受到侵害的群体非常重要,尽管它受到种种制约。商品

房业主有着制度化维权的便利条件,法律清晰地规定了业主的合法权

益,也赋予业主的基层自治参与机会,而且国家关于基层民主也有明确

的法律规定。首先法律赋予了业主成立业委会的权利,通过合法组织

进行维权,奠定了制度化维权的组织基础。维权业主也有很充分的理

由成立这类组织。为维护小区公共领域的权益,只有成立业委会才具

备法律的主体地位。同时,组织也是对内动员资源、对外进行互动的重

要渠道。商品房业主阶层参与居委会选举与业主维权和成立业委会的

经历直接相关。成立业委会是业主的法定权利,也是业主最重要的民

主实践。业主从维权出发建立的业委会必然要求能够代表业主的利

益,要求有很高的独立性,这往往会遭到物业公司、基层政府和居委会

的干涉,这种情况也促使业主要求严格按照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6

和 5物业管理条例 6的条款去推进业委会选举的各个过程,避免留下干

预的口实。法律对业委会的成立有着严格的民主要求,使成立业委会

的过程成了业主的民主实践过程。同时, 业委会的成立需要积极分子

做最大程度的动员,在这个过程中,小区的动员能力得到了锻炼。这些

都为参加居委会选举奠定了基础。

其次,法律赋予了城市市民参与居委会选举的权利。对于大多数

居民来说,居委会选举仅仅是作为一种潜在的选举制度而存在。长期

以来城市居民并没有参与居委会选举的直接动机,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居

民与居委会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关系 (马卫红等, 2000;张亮, 2001;石发勇,

#69#

维权行动和基层民主参与



2005;熊易寒, 2008)。但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形成的新兴的商品房业主群

体改变了这种情况。复杂的维权情况使业主不得不组建业主委员会, 从

而具有维权的法律主体地位。但组建业委会这种基层自治组织, 又容易

和基层政府以前在基层的代表 ) ) ) 居委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基层政府

出于对社区事务进行控制的目的,或者为了维护业主所要抗争的开发商

和物业公司的利益, 会直接或通过居委会影响业委会的成立和具体工

作。这种干涉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促使业主和业委会意识到居委会和

自己的利益相关。业主和业委会的参与激活了居委会选举这一制度。

当然,业主的制度化维权与其他群体的非制度化的维权有着一些

主要的区别。第一,一些群体在利益受损时并不会去寻求法律的解决

途径。业主群体则频繁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 包括与开发商以及

物业公司的纠纷,以及发起针对政府的诉讼。很多个体或社会群体在

面临纠纷时, 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在形势和环境的压逼和利诱下, 通过

其他途径去解决问题。比如,在北京从事个体户生意的农民工,在地方

政府、工商局和本地生意人的合谋下, 形成了几乎制度化的潜规则,即

租用当地人的营业执照,让其他利益人从中分一杯羹。实际上,农民工

只能进行这种非法或者变相合法的活动, 而不是依法申请执照从事合

法经营 (H e, 2005)。这其实是对弱势的农民工个体户的一种剥削和

歧视, 但农民工群体一般没有能力对这一歧视性潜规则进行反抗。第

二,农民和农民工等社会群体长期以来承受着权益被侵犯的现实, 虽然

也有不少农民、农民工挺身而出进行维权,但他们很难积累起有组织的

力量, 也很难利用公共媒体和大众传播,形成体现本群体利益的声势巨

大的公共舆论。以伤残农民工维权为例,郑广怀 ( 2005)发现伤残的农

民工个体很难让法律和政策在现实中运转起来, 弱势个体的权利在现

实中被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的有意或无意的共谋中剥夺殆尽。这些农

民工很难获得组织性的支持, 群体成员本身也没有资源组织和动员起

来,凝聚成草根的力量。在农民工的维权过程中,有组织抗争总是敏感

的,很容易受到地方政府抑制 (应星, 2001, 2007;于建嵘, 2003)。而在

另一方面,农民在抗争的过程中,农村地区本来存在的基层组织, 比如

村委会,现有关于农民抗争的研究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它们在这个过程

中发挥出积极作用,抗争的农民能够动员起来主要还是靠熟人关系、乡

村中传统的领袖人物 (应星, 2001; Bernstein& L�, 2003; O. Brien& L,i

2006)。业主群体则相对有自己的优势, 尤其是在业委会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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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三,如果无法凝聚起代表本群体利益的组织力量,那么维权活动

仍然只能就事论事和以解决个体的具体冤情和委屈为目的, 很难进行

制度化的参与活动。业主在业委会的动员支持下, 则有可能利用现有

的资源组织起来维权。

制度化维权和参与的显著结果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业主在

维权的过程中得到了基层民主的锻炼, 尽管这种实践本来具有某种被

动性, 但现实的情况确实吸引着许多小区的大多数业主。正如一位访

谈对象所说的: /小区民主实践,如果比较成功的话,则成为民主训练

学校, 实践的成功必然要求更高层面的民主。而实践中问题多多的小

区,对小区业主产生种种刺激, 会促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改变政府的管理

模式才能真正解决小区内部的问题,从而也对高层面的政府管理模式

提出要求。0 (访谈资料, 20080628)因此, 基层民主实践具有更深刻的

意义。第二,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随之相应地有所提高 (参见唐

娟, 2005)。在业主积极维权的过程中, 他们会频繁地与居委会和基层

政府打交道,这种打交道是一种主动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因而与常规的

基层政府和居委会自上而下的动员截然不同。业主和业委会参与居委

会的行动推动着居委会和基层政府工作方式的相应改变,从而推动居委

会的行政化形象的改变,使其更代表基层市民的利益。如果不能转变自

己的角色,淡化自己的行政意识,提高自己的自治性,将会遭到普通居民

对他们工作方式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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